
   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战略研究（三） 

——黑龙江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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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，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

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发展节能汽车

是推动节能减排的有效举措。目前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，社会舆

论压力空前，大力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是解决能源环境问题的有效

途径，同时也是实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举措。 

“十二五”期间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实现规模化的关键阶段。国家

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，国家领导人多次专程调研新能源汽车

产业发展情况，推动形成利于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，通过国家项目支

持和政策引导，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材料供应、动力电池、整车控制

器等关键零部件研发生产，到整车设计制造，以及充电基础设施的配

套建设等完整的产业链。2014 年，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范围内仅

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新能源汽车市场。根据中汽协和工信部数据显示，

2016 年，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 51.7 万辆与 50.7 万辆，

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51.7%和 53%，连续两年产销量居世界第一，累

计推广量超过了 100万辆，占全球市场保有量的 50%以上，我国新能

源汽车产业规模已全球领先。 

黑龙江省作为中国老工业基地，在发扬传统工业优势的同时，也

正在积极探索大力发展“三新”产业（新兴产业、新型业态和新的商

业模式），逐步减少对能源消耗的依赖性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。特别

是哈尔滨、齐齐哈尔等城市，积极促进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转型，发

展低碳经济、绿色经济，并借助自身制造业研发基础优势，不断推进

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。 

一、发展政策 

2010 年，《黑龙江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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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10-2020 年) 》发布，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新能源汽车、智能电网

设备、生物质能装备等其它新生新能源装备产业。重点发展电动汽车、

混合动力汽车，积极发展新能源汽车专用发动机、动力模块(电机、

电池及管理系统等)、专用零部件等配套产品。加快技术引进和消化

吸收，加强核心技术和集成技术攻关。拓展市场，推进产业创新，把

新产业做成强产业、把小产业做成大产业。随后出台的《黑龙江省“十

二五”装备工业发展规划》中，也提出鼓励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。哈

飞汽车重点生产赛豹系列纯电动汽车，形成年产 1万辆能力。以黑龙

江龙华、哈龙客、穆棱中大汽车为依托，发展纯电动、混合动力客车。

支持阿继、巨容、冠拓等企业研发新能源汽车充电站、充电桩、电动

机，蓄电池、超级电容、电源管理系统等关键零部件。 

2012 年 9 月，齐齐哈尔市出台《关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

政策的意见》，责成 17 个委办局研究制定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等 4

个方面 28 项支持办法，明确开辟 5 条纯电动或混合动力客车专线，

更新 206台新能源城市客车，同时加大对充电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扶持

力度，优先解决建设需求，研究制定充电优惠政策，并促请黑龙江省

政府制定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实施意见，扩大纯电动和混合动力公

交线路示范区，支持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公司建设充电基础配套设

施，进一步推动高寒地区新能源汽车充、换电服务运营模式的发展。 

2014 年 1 月，哈尔滨市被列入我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试点城

市。2016 年 2 月，哈尔滨市出台《关于促进哈尔滨市新能源汽车推

广应用和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》（哈政发[2016]3号），包括六个方

面，共计 15条。其中明确哈尔滨市新能源汽车推广目标，从 2016年

起逐步提高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车采购比例，到 2017 年新增或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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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30%。明确购置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标准、对

象、条件及优惠政策。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，按照国补标准对纯电动

汽车 1∶1、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1:0.8 的比例给予地方配套补贴，

国家和地方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车辆销售价格的 60%。同时要求享受

地方补贴的产品必须符合中央财政补贴条件，纳入中央财政补助范

围。使用财政资金购买新能源汽车不享受地方补贴。在充电设施建设

及服务方面，明确了充电设施配套标准、安装责任主体、分工和资金

来源，电费和服务费标准。要求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 100%建设充电

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，大型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、社会公共停

车场比例不低于 10%。供电部门负责建设、运行和维护充电基础设施

产权分界点至电网的工程，纳入电网企业输配电成本，不得收取接网

费用。鼓励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运营充电设施，按政府部门制定的

标准向用户收取充电服务费。在电价政策上，经营性集中式充电设施

用电，执行大工业电价，2020 年前，免收基本电费，其余执行原用

电价格。充电桩建设资金将主要通过市场化运作、争取中央财政奖励

等方式筹集，地方财政视情况给予补贴。另外，新能源汽车在哈尔滨

市内行驶不受尾号行驶措施限制。对纯电动物流配送、邮政快递和环

卫等车辆，允许其全天候、全路段通行。新能源汽车在收费停车位充

电，免收停车费。 

2016年 10月 9日，黑龙江省出台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》([2016]112号)，提出黑龙

江省要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扶持相结合原则，加快纯电动汽车、插电

式（含增程式）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，建立和完善

配套政策措施，科学规划和加强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建设，积极探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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